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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65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2020年

中央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资金）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陇川农场管委：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陇川县2020年中央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5月19日

陇川县2020年中央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耕地地力保护资金）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陇川县2020年中央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付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农业补贴惠农政策，根据《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推开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财农〔2016〕26号）和《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非贫困县）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0﹞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陇川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推进农业“三项补贴”由激励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转变、由覆盖性补贴向环节性补贴转变，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目标，推动农业生产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将直接发放给农民的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挂钩，鼓励农民秸秆还田，不露天焚烧秸秆，增施有机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主动保护耕地地力，提高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意识，促进耕地质量提升，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提升耕地地力，确保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不走样，农民实惠不缩水。 

二、补贴范围和内容

加强耕地地力保护，鼓励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施用有机肥等，切实加强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自觉提升耕地地力，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地力不降低。

    （一）补贴对象。实行“种地得补贴，不种地不得补贴”原则，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对象为全县拥有耕地承包权且在水田、旱地种植农作物（水稻、玉米、小麦）的农民（含承包户）和国营农场职工；对国家公职人员耕种的一律不能给予补贴。
（二）补贴范围。为充分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保持政策连续性，原则上以2019年各乡镇及国营农场上报的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实际种植面积为测算分配依据，种植其它作物的不纳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范围。

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农业征（占）用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及在林地内种植的不给予补贴。

（三）补贴标准。补贴标准由补贴资金总量和补贴兑付面积综合测算确定。我县补贴标准为：水稻、玉米、小麦每亩补助84.71元。

（四）补贴资金用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用于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为加强农业耕地及生态资源保护，补贴资金应引导农民主要用于：一是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用好畜禽粪便，增施农家肥；二是鼓励有效利用农作物秸秆，鼓励秸秆堆渥、粉碎还田，鼓励秸秆青贮发展草食畜牧业；三是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鼓励发展喷灌、滴灌、管浇等节水农业措施 ，推广水肥一体化，主动保护地力；四是鼓励深松整地，改善土壤耕层结构，提高蓄水保墒和抗旱能力。

（五）补贴资金兑付方式。县财政将补贴资金统一下达到各乡镇，由各乡镇组织实施补贴资金兑付工作，及时将补贴资金兑付到种地农民手中，以鼓励多产粮、多种粮、产好粮，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三、加强补贴资金管理

各乡镇切实加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资金）工作的组织管理，补贴资金按核定的种植面积直接发放到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

（一）严格执行补贴资金专户管理制度，确保补贴资金封闭运行，实行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的形式将补贴资金一次性直接兑付给种地农民，不增加中间环节，期间不再随实际价格变动而变动；

（二）是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补贴面积、补贴标准及补贴金额进行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三）是严格执行补贴信访受理制度，对于信访案件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结，让群众认可；

（四）是补贴办法易于量化，具有可操作性，确保及时兑付。

四、补贴资金的核定与拨付

（一）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非贫困县）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0﹞5号）文件精神，2020年上级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资金2466万元，2020年需兑付资金总额为2468.45万元（含上年结余2.45万元）。补贴面积以2019年各乡镇粮食（水稻、玉米、小麦）实际播种面积为基数，补贴面积29.14万亩，实际补贴资金2468.16万元，补贴标准84.71元/亩。

（二）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实行专账管理、专项核算。补贴资金发放清册由各乡（镇）上报县农业农村局和财政部门复核后。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应当在资金发放到农户后10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发放情况反馈给各乡镇。

（三）补贴资金拨付。2020年各乡镇补资金从上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逐级下拨到县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县级将补贴资金下达到各乡镇及农场财政所，具体由各乡镇及农场组织实施补贴资金兑付工作，通过“一卡通”方式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
五、工作要求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事关我县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农业农村发展大局，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局；各乡镇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实行政府一把手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各有关部门要合理分工，明确责任，密切配合，不折不扣落实补贴政策。农业部门负责编制实施方案、监管实施过程等。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补贴资金，制定补贴资金分配方案、拨付补贴资金、监督检查补贴资金发放兑付工作落实进展情况等。各乡镇负责核实农民的作物种植面积及农户信息，做到数据真实准确。

（二）严肃工作纪律。在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中，要严格执行“七不准”，即不准由村组干部代领代发存款折（卡）、不准借机向农民收取任何费用、不准用补贴款抵扣任何收费和债务、不准随意降低补贴标准、不准截留、挤占和挪用补贴资金、不准违规向享受补贴农户以外的个人或集体支付补贴资金、不准拖延补贴资金兑付时间。

（三）加强政策宣传。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涉及千家万户，相关部门及乡（镇）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广播电视以及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广泛宣传补贴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让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理解了解补贴政策，为补贴政策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四）强化公示制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公示不少于7天）。对每户种粮农民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等进行张榜公布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五）加强政策咨询服务。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工作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各相关部门及乡（镇）都要设立并公布政策咨询电话，确保政策咨询渠道畅通。要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对农民群众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要限期办结，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工作顺利实施和农村稳定。 

（六）加强督促指导。县财政、农业农村、各乡（镇）等相关单位要密切跟踪耕地地力保护资金发放情况，加强信息沟通，重大问题及时上报；组织专门督导组，强化对补贴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补贴信访受理制度，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发生。凡发现在落实补贴政策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挪用、冒领、套取补贴资金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收回补贴资金。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七）完成时限。补贴资金兑付工作要在6月30日以前完成，各乡镇要认真做好相关资料表册收集、整理、存档，并撰写工作总结及时上报县粮补办。

联系人:陈如丽，联系电话：7106227，18988239486。

附件：陇川县2020年中央农业支持保护（耕地地力保护资金）补贴资金分配表



